
 
 

 

 
 

 

    

 

 

 

  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2025 年 8 月 27 日

危险品常务委员会会议摘要

讨论事项 

1. 《危险品条例》／相关规例的检讨工作

检讨工作的进展： 

 经修订的《危险品条例》（第 295 章）及其附属法例的实
施

《修订附表公告》（《公告》）于 2025 年 7 月 16 日提交立法会

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。 2025 年 7 月 18 日，内务委员会同

意无需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建议修订。审议期于 2025 年 7 月 

30 日结束。《公告》将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而某些修订

则定于 202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，以配合《国际海运危险货物

规则》定下的强制实施日期。经修订的《管制陆上危险品工作

守则》稍后亦会在宪报刊登。 

2. 加油站的运作安全 

2025 年 5 月至 7 月，消防处突击巡查 10 个加油站，其间向加

油站营运商提出消防安全建议。 

2025 年 6 月和 7 月，消防处完成突击巡查全港加油站的特别行

动，以确保加油站符合消防安全规定。在是次特别行动中，处

方共巡查了 169 个加油站，其间向加油站营运商提出消防安全

建议。 2025 年 8 月 7 日，有车辆在加油站加油时，怀疑因加油

机自动截断功能失灵，导致汽油渗漏。营运商按照其相关程序

采取补救措施，处理渗漏问题。根据《危险品（管制）规例》

（《规例》）（第 295G 章）第 98(t)条贮存暨使用牌照条件的规

定，如贮存所发生火警或有危险品从贮存所泄漏，营运商须立

即向消防处处长报告。根据《危险品条例》（第 295 章）第 9B

条，违反批注在牌照上的任何条件，即属犯罪。为防止类似事

件再次发生，应提醒加油站营运商严格遵从所有牌照条件。 

3. 针对过量贮存危险品情况的执法行动 

2025 年 5 月至 7 月，消防处对五金店和化工原料店进行了 330

次突击巡查，并就过量贮存危险品的个案采取相关执法行动。



 

 

 

   

 

  

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  

  

 

此外，消防处向与会者讲述近日一宗有关过量贮存危险品的事

件。 2025 年 5 月，消防处高调巡查非法燃油转注活动黑点。 2025

年 6 月 16 至 29 日，消防处与香港海关在全港展开为期两周的

联合行动，共捣破 6 个非法加油站，检获逾 8 000 公升柴油和

逾 6 000 公升汽油。另外， 2025 年 5 月至 7 月，打击非法燃油

转注特遣队共执行 6 次预先策划的行动，巡查目标地点 196 次，

并处理 139 宗与非法燃油转注活动相关的投诉。 

4. 油库的消防安全

下一次「自愿互助计划 — 在大型油库事故中提供备用浓缩泡

液」的桌面演习暂定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进行。 

5. 危险品贮存所的运作安全 

2025 年 5 月至 7 月，消防处对获批准的危险品贮存所进行了 

578 次突击巡查，大部分受巡查的危险品贮存所状况良好。此

外，消防处最近接获一宗有关危险品贮存所的修订申请，当中

涉及在一间医院增加和改动管道的工程。消防处审核后批准相

关的修订图则。然而， 2025 年 7 月的后续巡查发现，经改动的

管道在消防处未进行合规检验并批准前已投入使用。特此提

醒，在消防处批准之前，所有新安装的管道或系统不得投入运

作。 

6. 在现有加油站加装电动车辆充电设施

截至 2025 年 8 月 20 日，消防处收到 72 份关于在现有加油站

加装电动车辆充电设施的建议，其中 57 份已获批准。至于其

余的建议，处方已通知有关加油站营运商审批结果，以便营运

商作出修订和重新提交建议。由于电池储能系统存有潜在火警

风险，消防处重申其立场，在加油站使用电池储能系统并不可

取，处方也不会予以支持，除非日后有严格的规例和安全措施

经制定并验证则作别论。 

7. 微电子工业特殊气体的监管

就发展局最近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宣布直接交付元朗一幅 3 公

顷用地予香港科技园公司，以加快微电子生态系统在元朗创新

园的发展，消防处正探讨在危险品常务委员会辖下成立一个专

责聚焦小组，以支持特殊气体消防安全的规管检讨和协调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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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从而促进相关持份者之间的定期对话。 

8. 提升危险品车辆的安全

为提高运送危险品的消防安全意识，消防处危险品执法课与香

港燃料运输商联会有限公司（香港燃料运输商联会）合作，为

危险品车辆司机举办训练课程。除香港燃料运输商联会成员

外，危险品执法课亦邀请了燃油业界的危险品车辆司机参加此

训练课程。 

2025 年 5 月至 7 月，危险品执法课突击巡查了 33 辆持牌危险

品车辆，发现全部均符合消防安全规定及相关持牌条件。

鉴于跨境货运交通的发展，处方将加强对危险品车辆的突击巡

查。 

9. 危险品常务委员会辖下成立打击非法燃油转注活动策略小组

会上报告，危险品常务委员会辖下将成立打击非法燃油转注活

动策略小组，以打击香港的非法燃油转注活动。为应对这项重

大公共安全问题，该策略小组会负责监察非法燃油转注个案并

提供意见、加强跨部门的执法协调、推动进一步的立法措施、

促进科技创新，以及提升公众意识和业界参与。

委员获邀就「建议成立打击非法燃油转注活动策略小组」提供

意见，会上未有收到任何意见。 

10. 研究香港法例第 95F 章第 19(1)条赋予的逮捕权

处方向委员简介防火执法专队于 2025 年 8 月 11 日在东涌区处

理的一宗过量贮存危险品个案。该个案反映在案发现场处理疑

犯的复杂性，因而发现有需要研究香港法例第 95F 章第 19(1)

条所赋予的逮捕权。 

11. 加油站的安全管理

就加油站的安全管理，特别是出售便携式燃料方面，消防处于 

2020 年曾致函所有油公司，提醒油公司须监察加油站遵守持牌

条件，以及加油站营运商在出售便携式燃料时所采取的措施。

处方留意到各加油站出售便携式燃料的做法不一，故建议将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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